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宁波热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８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同时公告了股东大会地点

、

审议事项等有关事宜

。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收到股东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２９１１５３９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５４％

）

书面提交的

《

关于提请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临时提案

》，

提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增加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

）

的要求

，

拟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

并增加部分条款

（

黑体为修改或增加条款

），

情

况如下

：

一

、《

公司章程

》

第二百零四条原为

：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

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份

）

的派发事项

。

拟修改为

：

公司的利润分配

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在年度盈利的情况下

，

公司可在该年度

实施现金分红

，

也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

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公司利润分配方式以现金分红为主

，

在保证最

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

可以进行股票股利分红

。

二

、《

公司章程

》

第二百零五条原为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应实

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拟修改为

：

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

，

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

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

条件和最低比例

、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

利润分配

预案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

、

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后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

大会对现金分红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充分听取中小股东意见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

题

。

若年度盈利但因公司经营需要暂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详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应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应当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红具体

方案

。

确需对

《

公司章程

》

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

，

应当经过详细论证后

，

履

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

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份

）

的派发事

项

。

上述增加的临时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

，

原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其他议案均保

持不变

。

特此公告

！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授权委托书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６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邮件

、

书面通知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

，

实到董事

８

名

。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徐仁华董事长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

集

、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

规的规定

。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

）

及江苏证监局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要求的通知

》（

苏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１２

〕

２７６

号

）

的要求

，

并结合公司自身发展需要

，

在保持稳定发展的前提下

，

进一步强化回

报股东的意识

，

健全完善分红政策

，

公司现对原

《

公司章程

》

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

，

具体修订

内容如下

：

第一百五十五条修订前

：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利润分配原则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兼顾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及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

（

二

）

利润分配形式及间隔期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当年如实现盈利并有可供分配利润时

，

应当进行年度利润分配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公

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三

）

现金分红比例及条件

：

除特殊情况外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母

公司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每年具体的现金分红比例预案由董事会根据前述规定

、

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规定拟定

，

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特殊情况是指

：

１

、

公司当年出现亏损时

；

２

、

发生金额占公司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００％

的重大投资时

；

３

、

母公司报表当年实现的现金流为负数

，

且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货币资金余额低于拟

用于现金分红的金额

。

（

四

）

股票股利分配条件

：

若公司营收增长快速

，

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情况与公司经营规

模不匹配

，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

，

可以在满足每年最低现金股利分

配之余

，

进行股票股利分配

。

股票股利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拟定

，

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

五

）

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公司有关利润分配的议案

，

需事先征询监事会意见

、

取得全体监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并由董事会通过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包括但不限于电话

、

传真

、

邮箱

、

互动平台等

），

充分听取

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公司因前述第三项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

，

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

具体原因

、

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

经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应当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

。

（

六

）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公司由于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

生较大变化

，

确需调整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相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

需

事先征询监事会意见

、

取得全体监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股东大会

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

，

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第一百五十五条修订后

：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利润分配原则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兼顾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及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

（

二

）

利润分配形式及间隔期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当年如实现盈利并有可供分配利润时

，

应当进行年度利润分配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公

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三

）

现金分红比例及条件

：

除特殊情况外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当

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每年具体的现金分红比例预案由董事会根据前述规定

、

结合公

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规定拟定

，

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特殊情况是指

：

１

、

公司当年出现亏损时

；

２

、

发生金额占公司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００％

的重大投资时

；

３

、

报表当年实现的现金流为负数

，

且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货币资金余额低于拟用于现

金分红的金额

。

（

四

）

股票股利分配条件

：

若公司营收增长快速

，

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情况与公司经营规

模不匹配

，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

，

可以在满足每年最低现金股利分

配之余

，

进行股票股利分配

。

股票股利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拟定

，

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

五

）

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公司有关利润分配的议案

，

需事先征询监事会意见

、

取得全体监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并由董事会通过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包括但不限于电话

、

传真

、

邮箱

、

互动平台等

），

充分听取

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公司因前述第三项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

，

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

具体原因

、

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

经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

，

公司应当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

。

（

六

）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公司由于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

生较大变化

，

确需调整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相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

需

事先征询监事会意见

、

取得全体监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由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股东大会审

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

，

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修订

》

内容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

会议决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上述议案

。

特此公告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７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名称

：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召集人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４

、

会议地点

：

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５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６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７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授权委托书式

样附后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管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

８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召开

，

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的内容详见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天马精化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事项

１

、

登记方式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代

理人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代理人本人身

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周五

）（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

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

四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陆炜

、

贾国华

电 话

：

０５１２－６６５７１０１９

传 真

：

０５１２－６６５７１０２０

联系地址

：

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邮 编

：

２１５１５１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进行投票

。

序号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

１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弃权

”、“

反对

”

方框内填入不超过其所持有股数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签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年 月 日

注

：

１

、

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

２

、

委托人为法人

，

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６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专人送达

、

电子邮件

、

传真方式将会议通知送达至全体董事

２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９

：

００

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召开

。

３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４

、

会议由董事长刘震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５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

，

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费用的议案

》

根据本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业务的范围及市场收费标准

，

公司拟支付

２０１２

年内部

控制审计费用为

５０

万元

。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银行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

结合宏观经济预期

，

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发展及异地改造项目的顺利

实施

，

２０１３

年公司仍计划拟在总额不超过

６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包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现有银行授信

额度年度内的周转

）

范围内办理银行授信及银行间市场融资业务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年度内

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长

（

短

）

期借款

、

承兑汇票

、

保函等

。

年度内

，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应在额度范围内办理具体融资业务

，

具体要求参照

《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资

管理制度

》。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按照国家及公

司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融资业务担保事项的议案

》

２０１３

年公司结合宏观经济预期及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发展

、

异地改造项目顺利建设等内在

需求

，

基于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度总额度不超过

６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计划

，

公司拟定相应的年度担保

计划如下

：

１

、

公司对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及各子公司间互保事项均应在年度融资计划范围内

。

２

、

公司及各子公司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的低息贷款

，

公司可以有效资产提供抵

／

质押

担保

，

抵

／

质押担保折扣率在法定允许的范围内

。

３

、

公司及各子公司若以工程建设项目在银行申请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

担保方式可选择以

有效资产提供抵

／

质押担保

，

抵

／

质押担保折扣率在法定允许的范围内

。

各子公司间基于融资业务发生的担保事项

，

需按照各公司的

《

公司章程

》

及

《

东北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等相关规定执

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总经理办公会按照国家及公司相

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核销公司资产损失的议案

》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内部投资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

此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将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费用的议案

》《

关于确

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银行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融资业务担保事项的议案

》《

关于

公司资产损失核销的议案

》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星期一

）

上午

１０

：

３０

２

、

会议地点

：

公司董事会会议室

３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５

、

出席对象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星期二

）

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邀请

的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费用的议案

议案二

：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银行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议案三

：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融资业务担保事项的议案

议案四

：

关于公司资产损失核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

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

三

、

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手续

：

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手续

；

委托出席者须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受

托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参加会议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需持有盖有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

、

盖有单位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

、

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

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时

３

、

登记地点

：

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

８

号

，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四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及委托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２

、

公司地址

：

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

８

号

３

、

联系人

：

田芳

４

、

联系电话

：

０２４－２５８０６９６３

５

、

传真

：

０２４－２５８０６３００

６

、

邮政编码

：

１１００２７

特此公告

。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授权其代为行使表决权

。

授权事项

序号 表决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议案一

：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费用的议案

２

议案二

：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银行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３

议案三

：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融资业务担保事项的议案

４

议案四

：

关于公司资产损失核销的议案

授权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或营业执照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

受托人

（

签字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

（

签字

）：

（

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９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公司资产损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

《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损失确认与核销管理制度

（

修订

）》

的规定

，

公司在

资产的清查过程中

，

核查资产损失情况如下

：

一

、

资产损失情况介绍

（

一

）

应收账款损失情况

公司对超过五年而且难以收回的企业债权进行了清理

：

在客户所在地工商管理部门调档

核查

，

收集整理注销

、

破产

、

吊销客户证明

２０１

份

，

涉及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应收账款金额

２２

，

６１３

，

８９０．８０

元

（

其中

：

公司

１５

，

９４３

，

３５３．６２

元

、

子公司

６

，

６７０

，

５３７．１８

元

）。

（

二

）

其他资产损失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

简称

“

第一制药

”）

其他应收款

２２

，

５２９

，

２９２．８３

元

，

第一制药长期投资

５

，

１６２

，

１５２．７５

元

。

以上资产共计

５０

，

３０５

，

３３６．３８

元

，

均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

其中大额损失情况如下

：

序

号

客户名称 金额 状态 公司 性质

１

沈阳第一制药厂辽中分厂

５

，

７３８

，

６３１．３１

注销 第一制药 应收账款

２

辽宁省药业开发总公司 第

二经营部

１

，

５８８

，

５００．００

吊销 公司 应收账款

３

北海北拓医药发展公司

８７０

，

９９４．００

注销

。

同一控制下关联企业

，

公司已注销

，

债权收回无望

。

公司 应收账款

４

吉林长白山医药有限责 任

公司

４６０

，

６６８．８９

吊销 公司 应收账款

５

华通实业公司于洪医药站

４２２

，

１００．００

吊销 公司 应收账款

６

长春红星药厂

４０９

，

０９４．１７

吊销 公司 应收账款

７

吉林省北方生化药品经 销

公司

３８６

，

５８８．８８

吊销 公司 应收账款

８

黑龙江省医药经贸公司 药

品分公司

３７９

，

５００．００

吊销 公司 应收账款

９

淄博医药站

３７９

，

０５８．１７

吊销 公司 应收账款

１０

淄博颐宁医药有限公司

３５０

，

２４９．６４

吊销 公司 应收账款

１１

沈阳马氏保健品总公司

５

，

１６２

，

１５２．７５

注销 第一制药

长期股权投

资

１２

沈阳马氏保健品总公司

２２

，

５２９

，

２９２．８３

注销

。

联营企业

，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申请破

产

，

但法律程序未执行完

，

收

回债权无望

。

第一制药 其他应收款

二

、

资产损失原因

针对账龄较长的客户

，

公司进行专门的催收和查档调查工作

，

对于已破产

、

注销

、

吊销的

客户

，

通过认真收集相关资料

，

取得充分核损证据

。

其中一部分客户因经营管理不善已申请破

产

，

且破产程序已经终结

，

另有部分客户已注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

，

形成资产损失

，

属于公司

规定的资产核销的范围

。

公司拟决定对此类应收款项形成的资产损失进行处理

。

三

、

相关程序

根据公司

《

资产损失确认与核销管理制度

（

修订

）》

的规定

，

对该部分应收账款进行核销

。

公司召开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核销公司资产损失的议案

》，

此议案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财务影响

本次核销资产共计

５０

，

３０５

，

３３６．３８

元

，

均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

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产生

影响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有益于公司提高资产的质量

，

是公司生产发展的需要

，

符合公司长远利益

，

没有损

害投资者的利益

，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８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细河土地注销抵押登记办理完毕的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大连分行

申请了

２．５

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卖方信贷借款

，

期限

２

年

，

担保方式为公司以位于经济技术开

发区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

（

详见公告

：

２０１０－０５８

）。

上述

２．５

亿元贷款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偿还完毕

，

相关注销抵押登记事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办理完毕

。

特此公告

。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５０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子公司内部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改进工艺和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

扩大公司的生产能力

，

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

本

公司拟对下属全资子公司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沈阳东瑞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内部技术改造投资

。

其中对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ＦＤＡ

认证

及新版

ＧＭＰ

改造项目总投资为

１５

，

４２０

万元

，

对沈阳东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原料药及出口加工

医药中间体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１２

，

０２６．３７

万元

。

投资金额共计

２７

，

４４６．３７

万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８６％

。

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

。

二

、

投资主体介绍

（

一

）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该公司

注册资本

：

８

，

０００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刘琰

，

注册地址

：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

８

号

，

经营

范围

：

大

、

小容量注射剂

［

含麻醉药品

（

盐酸吗啡注射液

、

磷酸可待因注射液

、

盐酸哌替啶注射

液

、

盐酸布桂嗪注射液

、

吗啡阿托品注射液

）、

含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

盐酸麻黄碱注射液

）］、

粉针剂

、

冻干粉针剂

（

含青霉素类

、

含头孢菌素类

）

生产

（

按药品生产许可证范围经营

）；

医药新

产品研制及技术咨询服务

；

机械设备及房屋租赁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

的业务除外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总资产

６５

，

９１３．３７

万元

，

净资产

１４

，

５６７．２０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

入

９３

，

３３３．０８

万元

，

净利润

４

，

６２０．４３

万元

。

（

二

）

沈阳东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沈阳东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６０．５％

股权

。

该公司注册资

本

：

１００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王建华

，

注册地址

：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彰驿站镇双树坨子村

，

经营

范围

：

有机

、

无机化工原料

、

试剂

（

以上不含危险和监控化学品

）

制造

；

进出口业务

（

持资格证书

经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总资产

１２

，

７５８．３２

万元

，

净资产

８

，

３１７．１６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９

，

８５０．７８

万元

，

净利润

８６９．４６

万元

。

三

、

投资的基本情况

（

一

）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ＦＤＡ

认证及新版

ＧＭＰ

改造项目投资

１

、

项目说明

本项目是为适应企业产品参与国际竞争

，

符合国外及国内最新

ＦＤＡ

及

ＧＭＰ

标准而进行的

产品升级改造

，

项目的实施将使企业在技术水平上获得比较大的提升

，

增强企业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

从而获得持续的发展机会

。

完全符合国家对医药行业的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发展规划

和要求

，

通过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升级

，

将有效地提升企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对行业发展具

有示范和引导作用

。

２

、

项目建设内容

ＦＤＡ

认证包括齐多拉米双夫定片改造建设从原料取样开始至产品包装完成入库

，

新建或

改造部分厂房设施

。

新版

ＧＭＰ

认证改造建设包括厂区

１０１

至

１０７

车间所有生产线及公共系统的

改造

。

３

、

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为

１５

，

４２０

万元

，

其中

：

建设投资为

１４

，

５２０

万元

，

铺底流动资金为

９００

万元

。

计划

贷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

，

自筹资金

１０

，

４２０

万元

。

４

、

项目实施规划

项目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

项目经济效益

项目投产后第一年的生产负荷为

６０％

，

第二年的生产负荷为

８０％

，

预计全面达产后每年新

增销售收入为

４０６２５

万元

，

增值税金及附加

２６７０．８３

万元

。

（

二

）

沈阳东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原料药及出口加工医药中间体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１

、

项目说明

根据沈阳东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发展规划和今后的经营构思

，

在公司异地技术改造第

一阶段建设项目成功实施和运行的基础上

，

将沈阳东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址沈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彰驿站镇双树坨子村工厂搬迁至新厂区

，

同时将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北二西路

５１

号工

厂的部分产品搬迁至新厂区

，

进行第二阶段项目的建设

，

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

、

提高研发能力

和技术创新能力

，

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

逐步实现企业壮大发展的目标

。

２

、

项目建设内容

生产车间

，

辅助生产

：

空压及冷冻

、

行政福利设施

（

含研发

）、

仓库

、

化验室

、

全厂工艺外管

，

公用工程

：

循环水

、

锅炉房

、

污水处理

、

全厂给排水管网

、

全厂供电及照明

、

总图运输

（

含道路

、

绿化

）

等

。

３

、

项目投资估算

总投资为

１２

，

０２６．３７

万元

，

其中

：

建设投资为

１１

，

２１６．３７

万元

，

铺底流动资金为

８１０．００

万元

。

４

、

项目实施规划

项目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

项目经济效益

项目投产后第一年的生产负荷为

６０％

，

第二年的生产负荷为

８０％

，

预计全面达产后每年新

增销售收入为

３２８６０

万元

。

四

、

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下属子公司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ＦＤＡ

认证及新版

ＧＭＰ

改造项目

，

和

沈阳东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原料药及出口加工医药中间体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是为适应企业

产品参与国际竞争

，

符合国外及国内最新标准而进行的产品升级改造

，

项目的实施将

，

进一步

提高公司生产质量管理水平

、

扩大生产能力

，

增强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获得持续的发展机

会

。

在改造周期内

，

公司将合理安排生产

，

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经营

。

特此公告

。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1

2012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65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莱茵置业

"

或

"

公司

"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已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

会

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其中

，

独立董事

3

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

，

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

，

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

《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登载的

《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66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12

月

14

日

，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本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

《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京莱茵达

"

）

通过华夏

银行南京分行向南京环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提供担保

。

根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

同意授权董事会在

2012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3

年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对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额度总额为

325,000

万元人民币

，

其中对南京莱茵达授权担保额度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

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通过华夏银行南京分行

向南京环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在上述授权范围

以内

，

符合担保条件

，

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

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同意

，

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该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后实施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

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100%

。

南京莱茵达公司注册地

：

南京江宁科学园天元东路

228

号

；

法定代表人

：

高继胜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室内装潢

，

物业管理

，

金属材料

、

建筑装饰材料的

销售

；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68,175.54

万元

，

营业收入

324.64

万

元

。

三

、

担保内容的主要情况

：

1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

担保金额

：

2,000

万元

3

、

担保期限

：

1

年

4

、

借款利率

：

15%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南京莱茵达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借款主要支持其正常项目开

发对资金的需要

，

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

。

目前南京莱茵达公司经营情况较好

，

内控制度完善

，

公

司可有效监控该公司的各项经营运作

。

上述借款偿还风险可控

，

公司对南京莱茵达公司提供上

述担保是较为安全且可行的

，

根据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同意为该借款提

供担保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

年

12

月

14

日

，

除本项担保外

，

公司尚有以下担保

：

1

、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勤飞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为

1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14

日

，

实际借

款余额

5,700

万元

。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23%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

的净资产的

7.16%

。

2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江苏紫金农商银行方山支行借款人民币

5,4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17%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79%

。

3

、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莱骏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借款人民币

2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14

日

，

实际借款余额

21,000

万元

。

本

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4.54%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6.39%

。

4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通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6,500

万

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41%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

审计的净资产的

8.17%

。

5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通莱茵洲际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6,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41%

，

占公司

2011

年度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8.17%

。

6

、

公司以持有位于沈阳苏家屯区雪松东路

104-1

号的房产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

限公司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总额为

6,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

本

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30%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7.54%

。

7

、

公司为合营公司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石支行借

款

1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14

日

，

实际借款余额

15,000

万元

。

本次担保占

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25%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8.85%

。

8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向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

款

1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89%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2.62%

。

9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借款

6,

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30%

，

占公司

2011

年

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7.54%

。

10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

江苏梵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

计的总资产的

0.22%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26%

。

11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借

款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65%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77%

。

12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泰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15,

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25%

，

占公司

2011

年

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8.85%

。

13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

2,

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43%

，

占公司

2011

年

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51%

。

14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向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8,000

万

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73%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

审计的净资产的

10.05%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对南京莱茵达公司的担保事项

，

主要是为了满足南京莱茵达公司

正常项目开发的需要

，

目前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

认为其具

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

，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

，

其决策程序合法

、

有效

。

七

、

备查文件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2-07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

，

公司接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有关事项的函

》，

根据

《

关于印发

<

财政部

、

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

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

》（

财会

[2010]12

号

）

的规定

，

经北京市财政局京财会许可

【

2011

】

0101

号文件批复

，

该所已获财政部

、

中国证监会换发

000108

号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

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

，

并更名为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根据财会

〔

2012

〕

17

号文件规定

，

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

所的业务合同

，

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

，

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

公司不需

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其他程序对此事项做出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72

证券简称：

*ST

中基 公告编号：

2012-072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

破产重整期间

，

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

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

公司股票

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发布公告

（

详见

2012

年

10

月

20

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咨询网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下达

（

2012

）

农六法破字第

01

号

《

民事裁定书

》

和

（

2012

）

农六法破字第

01-1

号

《

决定书

》，

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行营业部对公司进行重整

的申请

，

同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管理人

。

公司重整期间将采用管理人管理模式

，

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为公司管理人

。

一

、

重整进展情况

在六师中院的指导及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下

，

公司重整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

目前公司的

债权确认及资产评估等工作已基本完成

。

在此基础上

，

公司

"

重整计划草案

"

也依法制作完毕

。

经六师中院决定

，

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召开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

审议表决

"

重整计划草案

"

。

鉴于

"

重整计划草案

"

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之规定

，

六师中院决定同日召开出资人组会议

，

就公司

"

重整计划草案

"

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

行审议表决

。

二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规

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

,

或依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规定的原因

（

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

）

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

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管理

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和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2

年

12

月

14

日


